包头市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储备土地管理，规范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行为，保护国有土地资源，发挥储备土地经济效益，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结合储备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土地储备机构通过收购、收回、征收、优先购买等方式依法收储的市四区（昆区、青山区、九原区、东河区）范围内储备土地的管护和临时利用。

第三条  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纳入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管理，每年第三季度市土地储备机构编报计划，经储备委员会审定后报市政府批准。计划需调整的，按原批准程序执行。
第四条　储备土地管护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设置储备土地地块标识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并进行围护；

（二）开展日常巡逻，及时发现并制止非法侵占、破环储备土地的行为；

（三）制止在储备土地上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生产垃圾或填埋废弃物等违法行为；

（四）管理和维护储备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市政设施和基础设施及其附着物；

（五）其他与储备土地相关的管护工作。

第五条  土地储备机构可以自行对储备土地进行管护，也可以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进行管护：
第六条　委托管护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一）委托储备土地所在辖区的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管护；

（二）委托被收储土地原使用权人进行管护；

（三）通过公开方式委托社会力量进行管护。

第七条  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相关单位对储备土地进行管护的，应当签订委托管护协议，明确管护工作的具体内容、管护费用、管护期限、管护期限届满后续期或退出条件、违约责任及其他应当约定的内容。管护期限不超过二年，期满后可根据实际情况续期。

第八条　受托单位不得在储备土地上搭建除必要管理用房以外的其他建（构）筑物，不得再委托其他单位对储备土地进行管护，不得从事超越委托管护权限范围的任何活动。

第九条  储备土地管护费由土地储备机构委托中介机构确定，管护费用计入宗地收储成本。

第十条  在保障城市规划、年度土地供应计划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储备土地可进行临时利用。储备土地临时利用一般以租赁方式进行有偿利用；因公共利益需要，也可采用出借方式无偿利用。

储备土地临时利用，一般为一年，最长不超过二年。

第十一条  以租赁方式临时利用储备土地的，土地储备机构通过公告方式确定承租人；土地价格委托中介机构确定。临时利用公告期满无人报价，土地储备机构可根据评估结果，结合市场需求进行适当价格调整。
以出借方式临时利用储备土地的，由辖区政府或部门提出申请，经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后出借。

 第十二条　临时利用储备土地，土地储备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收取履约保证金，期限届满交回土地后，予以退还。履约保证金按照临时利用总价的5%收取。
第十三条  土地储备机构与临时利用人应当签订储备土地临时利用协议。储备土地临时利用协议应当约定土地位置、用途、期限、价格、履约保证金、设施维护、期限届满后腾退土地要求、双方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第十四条  临时利用租金收入全额上缴市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五条  临时利用储备土地，不得建设永久性建（构）筑物；确需进行临时建设的，由临时利用人依据临时使用协议，在临时使用期限内，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临时建设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临时利用人不得将土地临时使用权进行转让、转租和抵押。

第十七条　因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供应年度计划等城市建设需要的，储备土地临时租赁/出借协议自行失效，临时利用人应无条件自行拆除临时建（构）筑物和设施并清理现场，恢复储备土地原状，将土地交回土地储备机构；临时利用人拒不执行的，土地储备机构可以依法组织清退，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临时利用人承担。

第十八条  土地储备机构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储备土地的管护和临时利用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稀土高新区、石拐区、白云矿区、土右旗、达茂旗、固阳县的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管理工作可参照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施行。
